臺東縣   東河 鄉(鎮、市)       村(里)辦公處證明書

	申請人
	
	出生
年、月、日
	
	身分證
字號
	

	性別
	 
	住址
	臺東縣東河鄉

	證明項目
	居住證明
	連絡電話
	

	說明
	茲證明申請人          君確實居住於本村(里)     路    巷             

    號之建築物內，該建築物確為         君所有且至今居住七年以上無訛。

	證明用途
	申請經濟弱勢原住民修繕住宅補助用。

	    臺東縣  東河   鄉(鎮、市)         村(里)長：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115  年  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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